国家税务总局图木舒克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图税稽罚告〔2025〕9号
图木舒克源翔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3MA786WR92L)

对你公司（地址：新疆图木舒克市草湖镇兵团草湖产业园管委会大楼四楼办公室）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违法事实

1.增值税

（1）2021年增值税。经查，你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少申报代理服务收入7,623.76元，2021年第二季度少申报代理服务收入31,386.14元，2021年第三季度少申报代理服务收入48,613.86元，2021年第四季度少申报代理服务收入146,138.61元。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称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称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缴纳增值税，不缴纳营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3%，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一条“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和第六条“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1号）第一条“自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5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第一条第二款“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7号）第一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之规定，你公司2021年少缴增值税共计2,261.38元。

（2）2022年增值税。经查，你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少申报代理服务收入27,524.75元，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称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称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缴纳增值税，不缴纳营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3%，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5号）第二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7号）第一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2年3月31日。”之规定，你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少缴增值税275.24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你公司因少申报缴纳2021年-2022年增值税造成少申报缴纳2021年-2022年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三条“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第六条“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第一条“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第四条“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规定，你公司2021、2022年可享受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

（1）城市维护建设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二条“凡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同时缴纳”、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一号）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二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第七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致，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之规定，你公司生产经营地址为图木舒克市草湖镇兵团草湖产业园，适用5%税率，你公司少缴2021年城市维护建设税56.53元，少缴2022年城市维护建设税 6.88元。

（2）教育费附加。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及《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第三条“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之规定，你公司应补缴2021年教育费附加33.92元；应补缴2022年教育费附加4.13元。 

地方教育附加。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新政发〔2011〕24号）“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都应当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缴纳地方教育附加。本通知自2011年3月1日起执行”之规定，你公司应补缴2021年地方教育附加22.61元；应补缴2022年地方教育附加2.75元。

上述违法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2021年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复印件8页；出口应征税货物收入表2页；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凭证（2021年9月1#、12月1#）复印件4页，共同证实你公司少申报2021年代理费收入。

证据2.2022年第一季度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复印件2页；2022年出口应征税货物收入表2页；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凭证（2022年3月4#、6月2#、9月1#、12月1#）复印件8页，共同证实你公司少申报2022年代理费收入。

3.企业所得税
（1）2021年企业所得税。经查，你公司主要经营出口代理业务，按照报关单数量收取每张50.00-200.00元的代理服务费。2021年应申报出口应征税收入2,617,840.59元，取得代理服务费收入233,762.37元，合计2,851,602.96元，存在少申报营业收入的情况。经对你公司2021年账簿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2021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中列支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主要为代垫运输费用、仓储费、装卸费、报关费，该类费用与其出口应征税收入、代理服务费收入无关，会计凭证当中无主营业务成本科目，销售费用白条入账，发票资料与申报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无法对应，账目混乱且成本资料、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四款“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纳税人有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或者第三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核定其应纳税额：（一）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二）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三）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四）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30号）第四条“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核定应税所得率或者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其应税所得率：（一）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的;”、第八条“应税所得率按下表规定的幅度标准确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应税所得率为4%～1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 ）第二条“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和第六条“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 ）第一条“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和第三条“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之规定，你公司2021年出口应征税货物缴纳增值税，收入占比超过50%，属于批发零售企业，我局采取4%的应税所得率，对你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进行核定征收。你公司2021年度平均资产总额为787.93万元、从业人员1人，应纳税所得额不足300万元，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你公司2021年度应补缴企业所得税2,851.60元。

上述违法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2021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页；2021年出口应征税货物收入表2页、主营业务收入凭证复印件3页；收款、费用支出凭证（2021年9月7#）、（2021年3月5#，6月4#、5#、7#，9月2#、4#、8#、10#、12#，12月6#、7#、8#、9#、10#）复印件67页，共同证实你公司少申报代理服务收入，列支与取得收入无关的成本费用，并在税前扣除，造成少申报缴纳2021年企业所得税。

（2）2022年企业所得税。经查，你公司2022年应申报出口应征税收入771,255.44元，取得出口代理服务费收入299,603.96元，合计1,070,859.40元，存在错误申报营业收入的情况。经对你公司2022年账簿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2022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中列支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主要为代垫运输费用、仓储费、装卸费、报关费，该类费用与其出口应征税收入、代理服务费收入无关，会计凭证当中无主营业务成本科目，销售费用白条入账，发票资料与申报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无法对应，账目混乱且成本资料、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四款“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纳税人有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或者第三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核定其应纳税额：（一）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二）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三）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四）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30号）第四条“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核定应税所得率或者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其应税所得率：（一）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的;”、第八条“应税所得率按下表规定的幅度标准确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应税所得率为4%～15%；”之规定，你公司2022年出口应征税货物缴纳增值税，收入占比超过50%，属于批发零售企业，我局采取4%的应税所得率，对你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进行核定征收，对营业外收入按照正常税率征收税款。2022年度应补缴企业所得税3,807,383.59元。

上述违法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2022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页；2022年出口应征税货物收入表2页；收款、费用支出凭证（2022年9月5#）、（2022年3月1#、2#、5#、10#、11#、12#，6月8#、9#、10#、12#，9月7#、9#，9月10#，12月2#、7#、11#）复印件73页；政府补贴凭证复印件（2022年6月4#、9月6#、12月8#）复印件5页，共同证实你公司少申报代理服务收入、列支与取得收入无关的成本费用，并在税前扣除，造成少申报缴纳2022年企业所得税。
（3）2023年企业所得税。经查，你公司2023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中列支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主要为代垫运输费用、仓储费、装卸费、报关费，该类费用与其出口应征税收入、代理服务费收入无关，会计凭证当中无主营业务成本科目，销售费用白条入账，发票资料与申报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无法对应，账目混乱且成本资料、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四款“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纳税人有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或者第三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核定其应纳税额：（一）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二）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三）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四）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采用前款所列一种方法不足以正确核定应纳税额时，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核定。”、《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30号）第四条“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核定应税所得率或者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其应税所得率：（一）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的;”、第八条“应税所得率按下表规定的幅度标准确定，其他行业应税所得率为10%～30%”之规定，你公司2023年从事出口代理服务，属于其他行业，我局采取10%的应税所得率，对你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进行核定征收，对营业外收入按照正常税率征收税款。你公司2023年度应补缴企业所得税3,219,983.00元。

上述违法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2023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页；2023年主营业务收入凭证（2023年3月3#、6月1#、9月2#、12月9#）复印件8页；收款、费用支出凭证（2023年3月7#，6月5#、9#、11#，9月4#，12月11#、12#、13#）、（2023年3月10#、11#、12#、13#、14#，6月8#、7#、10#、15#，9月5#、8#，12月2、3#、4#、6#）复印件102页；政府补贴凭证（2023年3月6#、6月4#、16#、12月10#、14#、17#）复印件10页，共同证实你公司列支与取得收入无关的成本费用，并在税前扣除，造成少申报缴纳2023年企业所得税。

你公司上述违法事实造成2021年少申报缴纳税费合计5,226.05元,其中：增值税2,261.38元、企业所得税2,851.6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56.53元、教育费附加33.92 元、地方教育附加22.61元; 2022年少申报缴纳税费合计3,807,672.59元，其中：增值税275.24元、企业所得税3,807,383.59元、城市维护建设税6.88元、教育费附加4.13 元、地方教育附加2.75元；2023年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3,219,983.00元。2021年-2023年共计少缴税费7,032,881.64元。
（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我局认为你公司2021年-2023年少申报代理服务收入、列支与取得收入无关的成本费用，并在税前扣除，存在少缴税款的故意，并造成了少缴税款的危害后果，符合偷税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对你公司偷税行为拟处少缴税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3,516,409.11元。（人民币大写叁佰伍拾壹万陆仟肆佰零玖元壹角壹分）。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 元（含10，000 元）以上，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国家税务总局图木舒克税务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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